
问
题
解答

十三则

有关事业单位

工资、报酬的 问 题解答

问：高等学校教 师 兼课酬金是否计 入 奖金总额？

答：高等学校的教 师兼课 酬 金，按 照 教 育 部、

财政部、国家劳动总局《 关于高等学校 兼 课教 师编译

教 材稿酬的暂行规定》 “兼课教 师每人每月所 得 兼课

酬金最多不超过30元”。按直接从事兼课 教 师的人数

计算，在规 定金额标准 之 内 的 部 分，不计入奖 金总

额 ，超过部分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高等学校教师工 作量超额酬金是否计 入 奖金

总额？

答：根据 经财政部同意的教育部《 关于高等学校

教 师教学工 作量超额酬金暂行规定》 ，“教 师 教学工 作

是超额酬金，以 超教学工作量10小时为计算单 位，每

超过10小时发给 酬金 4 元”。在这个标准范 围内 的部

分， 不计入奖金总额，超过部分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咨询服务单位的所得收 入发给 职工 个 人的部

分是否计入奖金总额？

答：按照中国科协、财政部《 关于科协系 统 及 所

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 规 定》 “咨询服

务单位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，可在 收益的10% 范 围内

提 出一定款额， 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和对咨询做 出 突出

贡献的专家的奖励”， “专家咨询津贴可 参 照高等学

校兼课教 师酬金的标准执行，每人每月咨询津 贴 总额

不得超过30元”，这部分咨询津贴和 奖 励，不计入奖

金总额。凡未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，或虽经同 意 但发

放数额超过规定比例和标准的部分，均应 计 入奖金总

额。

问：工 资制度改革前实 行的职务津贴是否 计 入奖

金总额？

答：凡工 资制度改革前未经主 管部门批准的，或

未按国务院 有关 文件执行的，以 及工资改革后未经国

务院批准 继续发放的各种津贴（含职务津贴、岗位津

贴、浮动工资等）、补贴的 单位，都应就 其发放数额

全部计入奖金总额。高等学校按照经国 务院 批准的教

育部《 关于印发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情况 的 报告》

中，有关 “在工 资制度 没改革之前，有条件的高等学

校经过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 利 用 学校基金，对职级 不

符的教师和其他人员实行 职 务津贴 ”，全年人均发放

标准不得超过两个半 月的规定，对经过 主管部门批 准

实行上述办 法的高等学校 ，工 资 改革之前发放的职务

津贴（或岗位津贴 、 浮动工 资），按 人 均计算 在1.25
个 月基本工 资以 内的部分，不计入奖金总额 ，超过 部

分应计入奖金总额。

问：技术转让收 入发给 本单位职工的 奖金是 否计

入奖金总额？

答：事业单位按 照国务院 发布的《 关于技 术转让

的暂行规定》 ，从留用的技术转让净收入中按 5-10%
的比例提取的奖金，发放给 本单位职工的，不 计 入单

位 奖金总额，超过规 定的提取比例多发的 部 分，视同

奖金计入奖金总额。

（财政部文教行政财务司制度研究处答，

摘自《 财政》 杂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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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现行差旅费开支规定： “在市 内，一般不得

乘坐出租的机动车辆。……”如何具体掌握执行？

答：我国 大中城市一般均有公共 交通工 具，出差

人员应尽量乘坐市内公共 交 通 工 具，以 节约 国 家开

支。但在特殊情况下，例如 ，根据 工 作需要携带公物

较 多（如仪 器等），或深夜下火车乘坐市内公 共 汽车

有困难的，也 可乘坐出租 的 机 动 车辆。本着既 要考

虑节约，又要从实 际 出发，照顾工作需要的 原 则掌握

执行。

问：出差人员乘坐挂有卧铺车厢的火 车，并 符合

乘坐卧铺条件，而未买卧铺票的，已按 规 定每 人每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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